
关于启动我校 2016 年度国家基金项目预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项目，也是衡量一所学校

科研实力与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。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数

量和质量，现就 2016年度国家基金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继续强化“支持基础研究、坚持自由探索、

发挥导向作用”的战略定位，在研究领域上、推动学科交叉；在人才培养上，

着力造就拔尖；在环境条件上，加强对变革性研究的支持。在不断增强管理

功能的基础上,进一步调控申请数量、提高申请质量,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可

持续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1.统一认识 

今年我校首次参与了国家级项目申报，已取得了零的突破，标志着我校

科研实力逐步提升，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、提升广大教师科研

能力与学术水平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、攻坚克难，争取在 2016年的项目申报

中再创佳绩。 

2.强化领导、激励 

2016年的申报，在坚持学校、学院、教研室和个人“三级联动”的基础

上，着力强化领导和激励。各单位由院长/主任牵头，组织和推进本单位的教

师积极参与申报工作。 

3.加强督导 

在今年的申报队伍确定后，科技处将举行 2016 年度申报项目的开题论

证会或申报书研讨会。 



三、基本要求 

2016年度国家基金项目的预申报仍按原有类别来申请，申请书格式先以

2015版申报书为底稿，待 2016年国家正式通知/指南发布后，再做相应调整。 

四、进程安排 

2016年度国家基金项目的预申报工作进程安排如下： 

第一阶段：启动、动员、选题。 

（1）分别于 11 月 6 日和 27 日，科技处已组织了两次国家项目的培训

会。 

（2）12 月 4 日前，各相关单位应根据本通知的要求完成宣传动员；并

确定初步申报人员报科技处（任昭绪收），原则上 2015年申报未成功的教师、

近两年新进博士均应报名参加。 

（3）12 月 11日前，各单位应组织申报人进行选题论证，确定申报题目

并撰写项目申报书，并将本单位拟申报 2016年国家基金项目的清单包括教师

姓名、职称、年龄，题目、领域）上报到科技处（任昭绪老师收）。 

（3）12 月 18 日前，科技处将组织申报人就研究方案/技术路线等进行

研讨。 

要求：1.2015 年度项目申报者人人发言； 

2.组织 2016年度拟申报教师现场观摩。 

第二阶段：初稿。 

12 月 31 日前，请申报人完成申报书正文初稿的撰写。科技处组织国家

基金申报指导会，通过边交流、边修改的形式来切实提高项目申报书的撰写

质量。 

第三阶段：打磨、完善。 



2016年 1月 1日～1月 15日，申报人结合国家正式发布的 2016年度自

然科学/社科基金申报指南进行申报书的调整，形成正式申报书初稿。初稿电

子版须提前 20 个工作日（以社科规划办/自然基金委申报截止之日倒推）提

交科研处。 

科技处组织若干次专门诊断性指导会，邀请校内外专家对申报人员和项

目进行定向辅导。 

第四阶段：审查、定稿。 

2016 年 1 月 16 日～2016 年 2 月 20 日期间，科技处举办专门针对“文

本表述”的研讨交流会及个别审读，助力申报书完善定稿，并督促申报人按

照要求完成申报书的形式审查。各申报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社科基金项目

正式申报书须按科技处规定时间和要求（具体另行通知）提交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1.为提高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质量、加强沟通与交流，科技处将为各相

关单位校内/外专家指导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。 

2.科技处将派专人在申报的关键环节深入各单位进行督查。 

六、信息参考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类别、申报要求、申请书下载及其他相关

信息更新请及时关注下列网址： 

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（http://www.nsfc.gov.cn/） 

七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自科基金项目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任昭绪  87992089 

 

http://www.nsfc.gov.cn/

